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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02号建议的

答复

李云梅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对巴江河巴江俪岛与桃园水乡下穿人行道进行修复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 基本情况
巴江河巴江俪岛与桃园水乡下穿人行道，河道段由县水务局管理，因常年河水冲流，大部份下穿人行道底部出现破损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因河道属水务局管理，大桥属县园林绿化管理站管理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结合下穿人行道破损情况，我局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勘测，测量了损坏的程度和面积，并积极与水务局对接，初步提出了维修方案。初步估算维修费用，报请县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，安排专项经费进行修缮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一步工作中，县住建局将积极与水务局、县财政局对接，待争取到资金后，我单位将对巴江河巴江俪岛与桃园水乡下穿人行道进行修复。
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尚云华    联系电话：67786892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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